
海宁至乌鲁木齐冷冻货运专线 冷冻货运 点击查看

产品名称 海宁至乌鲁木齐冷冻货运专线 冷冻货运
点击查看

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420.00/吨

规格参数 嘉兴踏信冷链物流:浙江冷链物流
冷冻冷藏产品:冷冻冷藏运输
嘉兴冷冻运输:嘉兴冷链冷冻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浙江踏信冷链物流多年来，公司很多员工都经过现代化物流理论与运营的培训，并且长期从事车辆调度
和运输管理业务，熟悉物流市场运作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物流操作经验。以诚信、热情、优质的工作为
各大企业服务，与多家国内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业绩蒸蒸日上!丰富的物流运作经验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关于优化企业标准
“领跑者”制度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国家发改委
印发的《“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中关于加快培育企业标准“领跑者”的工作要求，
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加速推进，截止目前已有7家食品冷链物流企业成为“物流服务”领域首批企业
标准“领跑者”。

详情链接：率先领跑丨7家企业标准荣获首批冷链物流服务“领跑者”

随着“领跑者”工作的不断深入，目前已有20+地方政府针对“领跑者”出台了补贴、促进政策，高补贴
100万元。

申报“领跑者”：关于开展2023年批“领跑者”企业标准申报及评估工作的通知.pdf

以下为全国新有效政策补贴情况汇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k0NjMyMzE0NA==&mid=2247533077&idx=1&sn=8890f26bb065c8f7999d11a84699441f&chksm=c305e9b2f47260a435868108bc31c8d6422885923d72216ca27f9e98979af548baf077d7383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0NjMyMzE0NA==&mid=2247534352&idx=1&sn=28c4db79a270f71ab7e5b24c6d078b72&chksm=c305ecb7f47265a149eed259e825d94fd581e9cbfefa877e3c7eeaa9f34a04df252670a82e62&scene=126&sessionid=1676799274&subscene=207&key=c68b13f8a9cff6d15a5fc4aa193c872b25ff9391ad2428f037c4f29fa5b65f1b1354285756cbac11cc3882f5858e2b9098863010310d914c408dfc72c5f1125faed0f5667db0275b8096c610a562a25edc798c1851cdac8fd84a85e55206905994553538cc98bdeb0081060833632ecab85f44fb7480935d169630c5e98fe59f&ascene=0&uin=Mjc5MjIyODU3NQ%3D%3D&devicetype=Windows+11+x64&version=6309001c&lang=zh_CN&countrycode=CN&exportkey=n_ChQIAhIQkvBCEu4tZULQOJbRlu1tWRLgAQIE97dBBAEAAAAAAN9tJStJa%2Bw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ZGTU9ezJ3dPMDBlt0NjBqVnRsOX5O%2Fx3N0qhpnDemXdDGWCxFxq3w9LB3KsjpHBDmi8611ZAkP6JBgleHxzNc5rN2achJDC2mast7XPQoQjIjx6m2PKqF%2BkL5JDwZudisP%2FmH6bC8U0KUa4haMlWe8kD8w6v53My6pBVFrBGa9zUkd5aIERsOB%2BIuGuJ%2BgEQ6dZkhcYnUp%2FIf%2BoiEkV%2BDok3p%2Bkr%2FKVdsa7gmsgVDAX9yHhmllealv2a&acctmode=0&pass_ticket=7xgZQTx9o83XIsEIL9JYY22SWcWaEs96RNDWxomhejHdUf%2Bp2WOAQluMI9rGqqlyah0pwvjvRSDSYT0u2zrVIg%3D%3D&wx_header=1&fontge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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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市印发

《深化落实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发挥实施首都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引导作用。对获得企业标准“领跑者”的企业在申请实施首都标准化
战略补助资金时优先给予支持。综合标准化服务业试点建设和标准化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
务开展等情况，优先对为企业标准“领跑者”提供评估方案、为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参
加企业提供对标技术方案的标准化服务机构给予支持。（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

发挥北京市政府质量管理奖激励作用。将企业标准“领跑者”开展情况纳入北京市政府质量管理奖评价
指标体系。（市市场监管局）

发挥政府采购和金融支持作用。落实国家有关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发展政策。鼓励和
支持金融机构给予中小微企业标准“领跑者”信贷支持。（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各区政府）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

《实施首都标准化战略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于上一年度正式发布（以标准公告公布的标准发布时间为准）。团体
标准于上一年度正式实施，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开，并在产业政策制定、行政管理、政府采
购、公共管理等工作中应用。

 标准制修订补助范围和额度如下：

制定，补助金额不高于100万元；

制定国家标准，补助金额不高于30万元；

制定行业标准，补助金额不高于20万元；

制定本市地方标准，补助金额不高于20万元；

制定团体标准，补助金额不高于20万元；

修订标准，补助金额不高于制定各级标准补助上限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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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天津市印发

《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行动计划》

建立完善激励政策。积极研究制定资助政策，对获得企业标准“领跑者”的企业单位以及承担有关评估
工作机构给予一定资助。在标准创新贡献奖和政府质量奖评选、品牌价值评价等工作中采信企业标准“
领跑者”评估结果。鼓励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符合企业标准“领跑者”相关标准的产品或服
务。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给予企业标准“领跑者”信贷支持。各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措施，对我市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予以支持和激励。（市标委会成员单位依行业领域、职责分
工负责）

创新监管方式。推动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与质量监督、执法打假、缺陷召回、产品“三包
”、口岸检验等现有监督制度有效衔接，保障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工作有序开展。在企业标准“领
跑者”评估过程中充分发挥消费者、媒体、行业协会、检测认证机构等的监督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企
业标准“领跑者”监管新格局。（市市场监管委、天津海关及市标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依行业领域、职责
分工负责）

深入开展标准化服务。充分调动第三方评估机构积极性，为企业提供标准信息服务，为消费者提供理性
消费的指引服务。鼓励标准化机构积极提供标准制定、国内外相关标准分析研究、标准关键技术指标试
验验证、标准合规性评价、标准指标检验检测等技术咨询服务，为企业参与企业标准“领跑者”、对标
达标等活动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帮扶。标准化机构应积极开展企业标准化培训，提升企业标准化能力（
技术机构等有关单位）。

加强宣传，激发参与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积极性。各有关部门积极将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纳入
主题宣传活动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标准化机构的作用，大力宣传推广；利用媒体资源，宣传企业标
准“领跑者”制度在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助推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
的企业标准化工作氛围，激发企业参与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积极性。（市标委会成员单位依行业
领域、职责分工负责，及有关单位）

《标准化资助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对主导制定或修订（含团体标准转化为）的单位，每项标准分别给予20万元、18万元资助；

对参与制定或修订的，每项标准分别按照主导制定资助额的50%、30%给予资助；

对主导制定国家标准（含团体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区域标准的单位，每项标准分别给予8
万元、4万元、3万元资助；

对主导修订上述相应标准的，每项标准按照标准制定资助额的50%给予资助；

对新承担组织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组召集人的单位，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5万
元资助；



对新承担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资助；

对承担国家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的单位，给予7万元资助；

对被确定为企业标准“领跑者”的，给予每个标准项目6万元资助；

对被确定为市级企业标准“领跑者”的，给予每个标准项目3万元，对每家评估机构给予2万元资助。

对中国标准被国外的技术法规、标准引用或者在正式文件中被列为佳实践的本市主导或参与单位，分别
给予10万元、6万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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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河北省印发

《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落实意见》

到2020年，全省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全部实现自我声明公开，企业公开标准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比例达到20%以上。积极参加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在具有特色优势的消费品、装备制造、新
兴产业和服务领域，获得一批具有国际或国内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标准“领跑者”份额，促进产品
和服务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在消费品领域，力争获得25个以上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健康安全、产品功能、用户体验等指
标水平明显提升。

——在工业基础、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装备制造重点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领
域，力争获得 20个以上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装备安全、节能、环保、可靠性、效率、寿命等指标
水平明显提升，新兴产业支撑新动能孵化能力不断拓展。

——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等服务领域，力争获得8个以上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服务的舒适、安全
、便捷、顾客体验等指标明显提升。

——在积极参与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的同时，探索建立我省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发布企
业标准排行榜，培育企业标准“领跑者”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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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江苏省印发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江苏省企业标准“领跑者”是指在江苏省内注册的企业其产品或服务标准的核心指标处于水平。企业标
准“领跑者”以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为基础，通过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建立多方参与、持
续升级、闭环反馈的动态调整机制。

——通过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推进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全面实现，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

——促进企业制定并实施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领跑者标准。

——打造一批“江苏精品”标准，企业标准的质量、数量和比重明显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
明显提升。

——营造“消费选领跑、生产看领跑”的氛围，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领跑者的产品市场占有率、美誉度普遍上升。

江苏省泰州市印发

《泰州市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泰州市企业标准“领跑者”是指在泰州市内注册的企业其产品或服务标准的核心指标处于水平。企业标
准“领跑者”以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为基础，通过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建立多方参与、持
续升级、闭环反馈的动态调整机制。

——全面落实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引导企业通过全国统一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公开其执行的产品或服务标准以及标准的水平程度，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能指
标。

——在主要消费品、高端装备制造、化工及新材料、节能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具有
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领跑者”标准，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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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印发《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实施方案》

开展“龙江品质”认证。同国家认监委合作，围绕打响黑龙江绿色品牌，创新开展“龙江品质”自愿性
认证。对照高标准，树立一批新时代质量企业，打造更多引领消费潮流、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鲜明黑龙
江特色的新品牌，为人民群众创造品质生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鼓励企业加强团体标准建设，推
进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构建“龙江品质”先进标准体系，引领和推动行业质量持续提升。加强制
度建设，严格规范认证活动和认证标识使用，建立退出机制，认证结果主动接受市场检验和社会监督。(
牵头单位：省质监局，责任单位：省农委、商务厅、畜牧兽医局、粮食局、工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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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印发《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到 2020
年，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全部实现自我声明公开，企业公开标准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比例达到 20
％以上。在主要消费品、装备制造、新兴产业和服务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领跑
者”标准，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领跑者”效应充分显现。

 ——围绕人民群众消费升级亟需的消费品领域，形成40个以上企业标准“领跑者”，健康安全、产品
功能、用户体验等指标水平大幅提升；

 ——紧盯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形成 20 个以上企业标准“领跑者”，重点产品安全、节能、
环保、可靠性、效率、寿命等指标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的能力不断强化；

 ——围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等服务领域，形成 5
个以上企业标准“领跑者”，服务的舒适、安全、便捷、用户体验等指标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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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印发《辽宁省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辽宁省企业标准“领跑者”（以下简称“领跑者”）是指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且同类可比范围内，产品
或服务执行标准的核心指标达到水平的企业。

通过实施“领跑者”制度，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工作更加深入推进；落实企业质量提升主
体责任，引导企业制定并实施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形成一批产品或服务达
到水平的“领跑者”企业；发挥消费需求的引领带动作用，营造“生产看领跑、消费选领跑”的良好氛
围，增强“领跑者”制度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提升“领跑者”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在大宗和特色农产品领域，促进生产资料、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检验检测等指标
水平大幅提升；

——在装备制造和新兴产业领域，促进重大装备安全、节能、环保、可靠性、效率、寿命等指标水平大
幅提升；

——在主要消费品领域，促进健康安全、绿色环保、产品功能、用户体验等指标水平大幅提升；

——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等服务领域，促进服务的舒适、安全、便捷、环保、用户体验等指标水平大
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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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印发《山西省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实施办法》

到2020年，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工作取得更大突破，企业公开标准严于高于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数量明显提升。在主要消费品、装备制造、新兴产业和服务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领跑者标准，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领跑者效应充分显现。

——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等服务领域，促进服务的舒适、安全、便捷、环保、用户体验等指标水平大
幅提升；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明显增强，领跑者产品和服务市场占有率普遍提升，
消费者质量满意度不断提高。

09

山东省

聊城市印发《聊城市质量发展和专利奖励办法》

对主持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山东省地方标准的,分别一次性奖励150万元、80万元、20万元、10万
元。对主持修订标准的,按照主持制定同类标准奖励数额的50％给予奖励;对参与标准制定、修订的,按照
主持同类标准制定、修订奖励数额的20％给予奖励。对承担国家、山东省团体标准建设试点项目涉及的
团体标准制定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对承担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及工作组(WG)工作的,分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
万元、60万元。

对承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及工作组(WG)工作的,分别一次性奖励100
万元、60万元、40万元。

对承担山东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工作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承担区域型国家标准创新基地、领域
型国家标准创新基地、省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工作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200万元、100万、50万元;

对承担、省级标准化推广应用平台(示范推广平台)的分别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100万元、50万元;对承担标
准创新平台的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30万元;对承担标准验证检验检测点工作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对
负责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的,两年内制定三项以上团体标准,标准实施后取明显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一次
性奖励10万元。

 对获得国家、山东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荣誉的,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10万元。对国家、山30万元
、10万元。对获得国家标准创新贡献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5万元、10万元。
对获得４A 级、３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证书的,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对获得采用产品证书
的,一次性奖励1万元。



临沂市印发《标准化创新激励办法》

主导、主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市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定的，分别给予不高于100万
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5万元一次性资助激励；主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
准修订的，分别给予不高于5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创新激励。

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的，分别给予不高于3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资助激励；参与、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修订的，分别给予不高于20万元、10万元、5万元一次性创新激励。

新承担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或工作组（WG）工作的，分别给予不高于100
万元、50万元、30万元一次性资助激励；新承担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
书处或工作组（WG）工作的，分别给予不高于5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资助激励；新承担山东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工作的，分别给予不高于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
创新激励。

获得国家、省、市企业标准“领跑者”荣誉的，分别给予不高于3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创新激
励。

枣庄市印发《标准化战略奖励办法》

主持制定国际、国家、行业、省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
、10万元、10万元；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省地方标准、山东省制造业团体标准建设试点项目涉
及的团体标准制定的单位，按照主持制定同类标准奖励额度的20%给予一次性奖励；主持或参与修订国
际、国家、行业、省地方标准的单位，分别按照主持制定同类标准奖励额度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

新承担国际、国家、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
；新承担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按照承担同级别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奖励额度的50%予以一次
性奖励；新承担国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

获得国家标准创新贡献奖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获得省级标
准（科技）创新贡献奖的单位，按相应等级奖励额度的30%奖励；

获得、省级标准化示范（试点）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

获得国家、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认定单位，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

对获得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证书，达到4A级、3A级的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 

威海市印发《标准化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对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以及经ISO确认的可发布组织批准发布的，
主持修订的，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助；参与制定的，给予不超过30万元资助；参与修订的，给予不超过1
5万元资助。

对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主持制定的，给予不超过5
0万元资助；主持修订的，给予不超过25万元资助；参与制定的，给予不超过15万元资助；参与修订的，
给予不超过7.5万元资助。



对获得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标准化研究机构认定的企业标准“领跑者”的，给予10万元
资助。

10

河南省郑州市

印发《质量提升若干政策实施细则》

被评为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并连续保持一年以上的企 业,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被评为河南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并连续保持一年以上的企业,给予6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被评为郑州市企业标准领跑者并连续保持一年以上的企业,给予4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参与对标达标行动的企业,每参与一个产品 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1

广州市黄埔区

印发《广州开发区质量强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对新获得认可的工作机构发布的产品或服务“标准领跑者”称号，每种产品或服务按照50万元、省级2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在同一申报年度获得、省级标准领跑者称号的，只按照予以奖
励。已获得称号级别向上一级升级的，按上一级奖励标准给予差额补偿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标准领跑
者”奖励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12

四川省广元市

印发《进一步推进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

健全激励机制。支持获得企业标准“领跑者”荣誉的企业参与国家、省相关行业先进标准的示范建设，
优先向省部相关单位推荐争取各类奖项。在政府质量奖评选和品牌评价等工作中采信企业标准“领跑者
”评估结果。支持“领跑者”企业标准转化为地方、行业、国家标准，鼓励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选择企业标准“领跑者”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
和服务方式，做好对企业标准“领跑 者”的信贷投放。共享企业融资信息和监测评估情况，引导和推动
金融机构重点加大对“领跑者”企业的培育辅导和融资支持。（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
人行广元市中心支行）

探索信用评估和承诺机制。借助市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归集企业的信用记录、经营水平、财务状况等信息
，结合行业特点，明确企业信用评价核心指标，开发构建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和模型，引导相关机构对“
领跑者”企业开展科学、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及时揭示和预警企业信用风险。探索开展“领跑者”
企业质量承诺活动，利用质量信用评价制度，增强企业自我约束意识。（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
发改委）



强化技术引导工作。积极依托技术支持机构培养标准人才，跟踪研究科技发展和国内外标准技术进展，
实现标准的制定修订、宣传培训和实施评估等全过程动态管理。（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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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佛山市印发《标准化战略资金管理办法》

每主导制定一项，补助不超过100万元;协助制定的，补助不超过40万元；协助修订的，补助不超过30万元
。

每主导制定一项国家标准，补助不超过50万元;协助制定的，补助不超过30万元；主导修订的，补助不超
过20万元。

每主导制定一项行业标准，补助不超过30万元;协助制定的，补助不超过20万元；主导修订的，补助不超
过15万元。

每主导制定一项联盟（团体）标准，补助不超过10万元。

每主导制定一项地方标准，补助不超过5万元。

对承担并积极开展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工作组工作的单位，补助不超过50万元。

对承担并积极开展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补助不超过30万元。

对承担并积极开展广东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补助不超过10万元。

对通过“标准领跑者”评定的单位，补助不超过10万元。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标准领域专项资金资助奖励操作规程》

企业标准“领跑者”项目的资助条件、标准及申报材料如下：

资助条件：经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机构确认为企业标准“领跑者”的深圳市企业，且该企业标准在
生产销售中实际执行。

资助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深圳市企业，按项目给予3万元的资助，同一单位每年资助不超过5个项目。

申报材料：应提交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机构确认为“领跑者”的文件及企业标准在生产销售中实际
执行的相关材料。

14

海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海南省贯彻落 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到2025年，实现标准供给结构、标准国际化水平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基本相适应，建立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领域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并有效运行，标准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建成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套，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相适应，由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
业标准、规范性技术文件、地方性法规提出技术要求或引用标准构成，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标准
供给结构。

——发布的地方标准、规范性技术文件实行是否采用、转化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审核，重点科研机构和企
业积极参与国内外标准化活动。

——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建立健全高质量标准体系，制定发布和参与制定发布国际国内标准400项以上
。

——标准化技术人才队伍初具规模，省标准化专家库中国内外专家不少于100人。标准化研究机构能力增
强，标准化技术服务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到2035年，标准化工作体制、标准供给结构、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完全符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
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海南省印发《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单位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对标准组织复审，复审周期
一般不超过五年。

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支持拥有自主创新技术、取得良好实施效益的企业标准成为本行业“领
跑者”标准。

15

上海市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人力资社会保障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实施企业标准化总监制度的指导意见》

——到2022年底，初步建立企业标准化总监制度，推动工作基础较好的企业率先试行标准化总监制度，
组织“上海标准”获评企业等参加企业标准化总监研修班学习；

——到2025年，累计培育企业标准化总监1000名，有序推进企业标准化总监制度覆盖面，建立完善企业



标准化总监制度实施、管理的长效机制。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